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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冶市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安全生产
积分管理制度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445

号)、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》（原安监总局令第93号）、

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原安监总局令第65号）、《烟

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》（AQ 4128--2019）等文件

精神，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，规范烟花爆竹安全经营行

为，严格控制安全风险，防止事故发生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全市烟

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实行积分管理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一、目标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依

法行政、精准管控，通过实施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积分管理，

促进零售店（点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，规范安全条件和经营

行为，营造良好的安全氛围，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，降低安全

风险。

二、积分对象

全市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，不包括无证非法经营户。

三、积分方法

本制度所称的烟花爆竹零售店积分管理是指对烟花爆竹零

售店经营中存在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行为（以下简称“违规行为”）

实行扣分形式的量化管理得。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起始积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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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分。每项积分行为对应分值按附件所列积分标准执行，逐项

积分。积分周期为一年，从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。扣分事

项按期完成整改并经市应急管理局或乡镇（街道）复查合格，该

扣分在下一年1月1日自动清零；否则扣分不清零，自动转入下一

个周期。对同类问题未按期完成整改的，重复进行扣分。对合规

经营或举报有功行为在积分周期内予以适当加分。

四、积分运用

在积分周期内，对于累计积分达到下列标准的零售店（点）

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一）累计积分小于 60 分时，严格审查布点规划资格。

（二）根据布点规划调整要求，在需要削减烟花爆竹零售店

（点）时，按照积分排名削减零售店（点）数量。

（三）累计积分 80 分以下的，如被发现违法违规行为，将

依上限处理。

（四）所在乡镇（街道）积分小于80分的零售店（点） 较

多时，下一轮布点规划重点缩减该地布点数量。

（五）市应急管理局将对积分排名靠后的烟花爆竹零售店加

大检查力度和频次。

（六）积分管理不代替依法实施的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措

施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提高责任意识。实行积分管理是加强

烟花爆竹安全监管的一项探索举措，也是进一步调整烟花爆竹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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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店（点）布点数量的重要依据。市应急管理局建立由分管烟花

爆竹负责人任组长的积分管理工作小组。各乡镇（街道）也要高

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提高责任意识。通过积分管理，进

一步规范烟花爆竹安全经营行为，从严控制布点数量，最大限度

降低安全风险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要求，规范日常监管。市应急管理局和各乡

镇（街道）在专项整治、日常检查和举报查处等过程中，根据监

管实际，分别提出对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的积分意见。按照应

记必记、应报尽报的原则，报市积分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，不得

包庇、隐瞒。对未列出的积分事项，报经市积分管理工作小组同

意后，视情积分。要以积分管理办法为抓手，将积分管理作为行

政处罚的有益补充，进一步严格监管，合力震慑烟花爆竹零售店

（点）的各类违法法规行为。

（三）创新工作举措，压实主体责任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切

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，不断创新工作举措，提高安全监管水平，

并及时总结工作经验，形成长效管理机制。各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

要时刻保持警醒认识，居安思危、恪尽职守，持续加强全员、全

过程、全方位安全管控，形成自我约束、自我完善、持续改进的

内生动力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确保全市烟花爆竹领域

安全形势进一步向好。

附件：大冶市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安全生产积分标准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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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大冶市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安全生产积分标准（试行）

序号 积 分 事 项
分值(每次/

每项)

1 发生安全事故 -100

2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、不符合经营许可条件 -100

3 零售店（点）负责人、销售人员不参加安全培训或考核不合格 -100

4 在许可证载明的区域外销售或储存烟花爆竹 -100

5 不正常营业或年销售量很小 -40

6 店内有明火或堆放易燃物品 -40

7
主要负责人或持证人员未在经营点（30分钟内未到达经营点的视

作销售主要负责人未在经营点）
-20

8 零售店(点)内存放的烟花爆竹数量超过许可证载明数量 -20

9
与居住场所在同一建筑物内，存在前店后宅、下店上宅、店内有

床铺等现象
-20

10 销售超标、违禁或者从非法渠道采购的烟花爆竹 -20

11 未按流向管理要求设置购买台账。 -10

12 销售过期或质量不合格的烟花爆竹 -10

13 在店门口或专柜外随意摆放烟花爆竹 -10

14 未按规范要求配备消防器材并使之处于可用、有效状态 -10

15 安全疏散通道不畅通 -10

16 烟花爆竹堆放不规范、不整齐 -10

17 防水防潮措施不到位 -10

18 专店或专柜内存放与烟花爆竹无关的物品 -5

19 零售场所内外未张贴必要、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-5

20 未在醒目位置悬挂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 -5

21 未妥善保管购销票据和产品配送单 -5

22 存在其他问题、隐患或违法违规行为 视情扣分

23 积分周期内本人及直系亲属无烟花爆竹违法违规行为的 +10

24
举报烟花爆竹违法违规行为（价值5万元以上的加10分，5万元以

下的加5分）
视情加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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